
重庆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 -

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
印发《重庆市支持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

若干政策措施》的通知
渝府发〔2024〕10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重庆市支持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

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4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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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支持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
若干政策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重庆市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五年行动

方案（2023—2027 年）》，推动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

纽和口岸高地，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牵引，有机衔接中欧班列、

长江黄金水道、国际航空网络通道，服务“33618”现代制造业

集群体系建设，做好“通道带物流、物流带经贸、经贸带产业”

文章，推动物流降本提质增效，进一步提升经济外向度和竞争力，

确保“三个倍增”目标任务如期完成，制定以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支持出海出境大通道发展

（一）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质效。支持开行

重庆至北部湾港、湛江港、洋浦港等港口的铁海联运班列；支持

开行中老、中老泰（马）、中越、中缅等国际铁路联运班列、铁

公联运班车、公海联运班车；开行跨境公路班车。协同各方加密

钦州港至新加坡港海运航线，实现“天天班”。支持做大做强做

优跨区域综合运营平台，鼓励更多有实力的经营主体参与通道运

营。支持绿色物流建设，打造重庆应用示范。支持围绕加快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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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部陆海新通道，以重大理论、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，开展前瞻

性、针对性和储备性课题研究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

市交通运输委、市经济信息委、市政府外办、重庆海关、重庆海

事局，有关区县（自治县）政府和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

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管委会（以下统称区县政府），陆海新通道运

营公司等〕

（二）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。支持重庆开通中欧班列全程

时刻表线路，强化产业带动能力。支持重庆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

设，强化项目储备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市发展改

革委，有关区县政府，渝新欧公司等）

（三）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。支持推广应用更适应市场需

求、更加绿色高效的标准船型，挖掘提升三峡船闸通航效率和水

运物流质效。支持开行沪渝直达快线、江海直达航线。开展铁水

联运、水水中转、“散改集”、“小改大”业务。支持三峡库区

坝上重滚运输体系建设，探索开行商品车滚装共享公共班轮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委、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重庆海事局，重庆

物流集团等）

（四）建设国际航空枢纽。支持航空公司和物流企业结合产

业发展和旅客对国际航空运力的需求，新开、恢复、加密重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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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客货运航线，推动国际货运航班稳定运营。巩固提升国际航空

枢纽功能，鼓励航空货物中转、跨境电商进出口、航空寄递运输、

卡车航班开行、货运基地公司设立等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府口岸

物流办、市交通运输委、市商务委、重庆邮政管理局，渝北区政

府，重庆机场集团等）

（五）推动多式联运发展。支持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、

长江黄金水道的协同联动，提升通道联运量。支持开行沿江铁海

联运、高铁货运、国内直达等班列线路，提升集散分拨能力。支

持企业签发多式联运单证，鼓励企业利用多式联运单证融资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市交通运输委，有关区县政府，重

庆物流集团、陆海新通道运营公司等）

二、培育壮大通道经济

（六）推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。在规划、能耗、金融、

产业、财税等方面出台支持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专项政策。争

取国家建立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大项目库，将园区基础设施等重大

建设项目纳入特别国债或政府专项债支持范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发展改革委、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市财政局、市委金融办、市经

济信息委、市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城乡建委、市交通运输委、

市农业农村委、市商务委，有关区县政府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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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服务“渝车出海”。支持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

联运、铁铁联运笼车班列。支持整车江海联运、铁海联运滚装运

输。支持开展整车支架装载。支持在通道沿线重点国家建设海外

仓、集散分拨中心并完善 PDI 检测等功能，支持建设集装箱共享

调拨体系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市经济信息委、市

商务委、重庆海事局，陆海新通道运营公司、渝新欧公司等）

（八）支撑“产业跟随”。支持建设服务“33618”现代制

造业集群体系的出口集成中心、加工中心、拆解中心、海外组装

中心。支持企业在通道沿线建设布局整车整机及零部件生产基

地。支持深化中老泰“三国三园”（重庆枢纽港产业园、泰国罗

勇工业园、老挝塔纳楞陆港）合作，打造国际产业链、供应链合

作示范区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

经济信息委，有关区县政府，陆海新通道公司等）

（九）带动“原料进口”。支持农产品、矿产品、有色金属

等大宗原材料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口。鼓励开展冷链原箱进

口。支持搭建陆海优品、智能获客、集采交易等贸易综合服务平

台，建立完善风险分担机制，鼓励通过平台开展进出口交易。支

持常态化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电商专列，推动邮件快件跨境

寄递运输常态化，开展多种贸易方式拼箱拼列运输。（责任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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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市商务委、市农业农村委、重庆邮政管理局、

重庆海关，重庆物流集团等）

三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体系建设

（十）加强物流网络建设。以“五型”国家物流枢纽为支撑，

支持补链强链项目建设，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集疏运体系，推动

进港、进园铁路及快速公路建设，畅通物流“最后一公里”。支

持“平急两用”以及对提升集疏运效率作用显著的公共性、基础

性物流设施补短板项目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、申报市级重点项目

和地方政府专项债。支持将合理的物流基础设施空间需求统筹纳

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，强化用地、用林、用能等保障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交通运输委、市规划

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城乡建委、市林业局，有关区县政府等）

（十一）推进物流枢纽重点项目建设。支持多式联运示范、

冷链物流节点、国际物流分拨中心、农村物流体系等在现代物流

供应链体系构建方面作用突出项目建设。支持物流供应链主体积

极参与国家物流枢纽等骨干物流节点建设，服务食品及农产品、

能源、矿产等大宗物资的中转、流通、深加工。支持物流项目生

产性用房建设，对经市政府认定的市级物流重点项目生产性用房

（厂房和仓储），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防空地下室易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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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交

通运输委、市商务委、市经济信息委、市住房城乡建委、市国防

动员办，有关区县政府等）

（十二）推动通道数字化标准化建设。支持“数字陆海新通

道”“智慧长江物流”重大应用建设，实现物流资源线上线下协

同联动。支持重庆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迭代升级，提升口岸通

关、全程物流综合信息服务能力。支持智慧口岸建设，有机衔接

“数字陆海新通道”。支持经营主体牵头或参与制定相关物流国

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，培育物流领域企业标

准“领跑者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市经济信息委、

市市场监管局、重庆海关、重庆海事局、重庆边检总站，有关区

县政府等）

四、优化口岸物流营商环境

（十三）加大物流经营主体培育。支持运营主体参评国家物

流枢纽、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、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等国家级

物流领域试点示范，推动产业链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。

支持全球物流企业 100 强、中国物流企业 50 强在渝设立总部，

支持网络货运平台以及企业在渝设立分拨中心。支持重庆物流企

业升规纳统，参评全球物流 100 强、中国物流 50强、4A 级及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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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物流企业、4 星级及以上冷链企业。支持企业采购合规冷藏车，

提升冷链物流运输专业化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府口岸物流办

等）

（十四）降低口岸物流费用。引导口岸场所经营单位降低口

岸作业费。支持对在重庆铁路口岸海关查验无问题的外贸企业，

免除吊装、移位、仓储费。支持调整优化运输结构，发展“公转

铁”“公转水”。支持对 4 类、5 类、6 类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

车辆统一按三类客车的收费标准优惠计收车辆通行费，并按照交

通运输部有关规定安装特定 ETC 车载装置，预约优惠通行。支

持高速公路收费改革试点，提升高速公路网通行效率和服务水

平。支持以“量价捆绑”等形式为重点产业园区制定差异化综合

物流解决方案。支持企业开展汽车整车、零部件、药品、生物制

品、生鲜冷链等各类特殊货物进出口业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

府口岸物流办、市交通运输委、重庆海关，有关区县政府，重庆

物流集团、重庆机场集团、重庆高速集团等）

（十五）提升金融服务支撑作用。构建“政银”“政银担”

等风险分担机制，鼓励银行、担保机构、保险机构围绕西部陆海

新通道建设开发针对性产品，探索通过政策性担保方式赋能数字

提单，提升数字提单融资功能。争取设立国家级陆海新通道股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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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基金，充分发挥各级政府投资基金作用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

口岸物流领域项目建设，推动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。提升企业跨

境结算和融资便利化水平，依托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联合体提升

境内金融机构支持，联动境外金融机构强化境外汽车金融服务模

式创新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金融办、市国资委、人行重庆市分行、

金融监管总局重庆监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政府口岸物流办等）

（十六）提升税收服务通道建设能力。支持打造一站式陆海

新通道税收服务平台。争取将符合条件的陆路港口纳入启运港退

税试点范围，进一步扩大政策效应。推进进口货物国内段铁路运

费不计入完税价格举措扩围增效，持续提升通道物流竞争力和互

联互通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重庆海关、重庆市税务局

等）

以上政策措施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6 年

12 月 31日止。市级有关部门根据职能职责，各区县、国家级开

发开放平台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应支持政策，建立完善工作评价

机制，推动全方位、全市域、各领域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。

以上政策措施实施中，如国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，遵照国家新的

政策措施执行；与我市现行有关政策措施不一致的，按照“就高

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


